
山水文苑房屋面积实测合同 

委托方（甲方）：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河南省博测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洛宁分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履行。 

一、  委托测绘的房屋概况 

项目名称及幢数：山水文苑项目 1#、2#、3#、5#、6#、

7#、8#、9#、10#、11#、12#、13#、15#及地下车库。                   

1、 房屋坐落：洛宁县新宁大道与太簇路交叉口东北角                     

2、 建筑物结构及层数：  剪力墙结构（1-12 层）                        

二、 委托的测绘内容包括：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  

   √绘制房屋平面图 

   √绘制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 

   √房屋建筑面积预测算 

 □其他项目：                                  

                                                     

                                                                                                         

                                                     

 

三、 甲方具体应提交的材料：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合法的土地使用证明（复印件） 

   √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竣工验收合格备案证书（复印件） 

   √规划和设计部门批准的全套施工设计图纸，经规划部门

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部门同意的设计变更等技术资料以及

相对应的电子图档 

   □加盖甲方公章的公用部位分摊详细说明、对应图示和房

屋相关说明等 

  □其他资料                                                                                    

                                                      

                                                      

四、 测绘的费用： 

1.本测绘项目的费用为:1.2 元/平方米(含税)，总面积以实测

面积为准，其中包含增值税 1%专用发票（每次付款前，乙

方应按要求提供合法有效且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甲方取得各楼栋房产面积实测报告后 12 个工作日内支付

至相应楼栋测绘项目费用的 90%。 

3.甲方取得全项目所有楼栋房产面积实测报告，乙方配合甲

方完成结算后 12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100%。 

五、 技术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 



（GB/T17986.1-2000、GB/T17986.2-2000） 

2、《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

通知》（建住房[2002]74 号） 

3、甲方提供的规划和设计部门批准的全套施工设计图

纸，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部门同意的设计变更

等技术资料以及相对应的电子图档，房屋分割依据或销售方

案等。 

六、测绘相关事项 

1、测绘过程中，甲方需安排熟悉项目情况的技术人员

提供协助。 

2、为保证本次测绘服务的顺利进行和成果的准确性，

甲方应对所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有虚假、错

误，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负。乙方仅对经甲方确认的资料数据

引起的计算结果负责。 

七、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取得测绘成果，包括图纸和房屋建筑面积

测绘成果报告书。 

2、乙方有义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2 个工作日内完成

测绘服务并向甲方代表交付测绘成果；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

在测绘期间提供所需资料和有关配合，若由此造成作业期限

延误的，责任由甲方承担，并出具相关书面证明。如遇不可

抗力或特殊情况，双方可协商延长工作日期。 



3、乙方应确保测绘成果的准确性，如因乙方原因出现

测绘成果错误，甲方有权选择重新进行测绘服务或全额退还

测绘服务费。 

4、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如

单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八、其他约定 因本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纠纷的，应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 

九、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签订于洛阳

市洛龙区，合同文本一式六份，由双方各执三份。 

 

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经办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